
附件2            
                     申报领域：           
                              申报类别：A □  B □
“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
申  请  书

	 申  请  者：
	                          

	 专业技术职务：
	                           

	 所在学校：
	                           

	 通讯地址：
	                           

	 联系电话：
	                           

	 申请日期：
	                           

	主 管 部 门 ：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制

说  明
一、编写前请仔细阅读《“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实施办法》。

二、编写要严肃认真、实事求是、内容翔实、文字精炼。
三、申请类别分为：A类 国内申请者；B类 海外申请者。其中申请类别为B类的申请书，封面的“所在学校”指拟引进申请者的国内高校，“专业技术职务”指引进后拟聘的专业技术职务。

四、“申报领域”包括：1.数学（力学）；2.物理；3.化学；4.化工；5.农业；6.林业；7.电子科学技术；8.计算机与通讯；9.生物与基础医学；10.医疗卫生与临床；11.药学；12.中医药；13.能源；14.资源；15.环境；16.传统材料；17.新材料；18.先进制造；19.管理科学与工程(含工商管理)；20.哲学、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理论教育；21.经济学；22.法学；23.政治学、社会学、民族学；24.教育学、心理学；25.语言学、文学、新闻传播；26.历史学；27.艺术学、体育学。每份申请书选填其中之一。请在申请书、申请者清单上注明申报领域的具体类别，如“语言学、文学、新闻传播（文学）”。

五、“专业技术职务”指受聘的专业技术工作岗位，如教授、副教授、研究员、副研究员等。
六、上报的申请书至少要一份原件，每份申请书上均应附证明材料复印件。
七、申请书请用A4纸双面打印，与附件一同装订成册（请使用纸质封面），申请材料（包括附件）不得超过40个页码。

一、基本信息
	申请人
	姓    名
	
	性别
	
	民族
	
	出生年月
	

	
	专业技术职务
	
	行政职务
	
	最终学位及授予国家或地区及学校
	

	
	研究方向
	
	电子邮箱
	

	
	所在工作单位

（院、系、所、实验室、中心）
	

	
	通讯地址及邮编
	

	
	联系电话
	
	传真
	
	手机
	

	个人简历︵自大学填起︶

	起止年月
	地点
	学习、工作单位
	任职

	
	
	
	
	

	主要学术任职
	


二、主要教学、科研工作经历

	


三、教学与人才培养
	
师德学风与科研诚信，科教结合支撑人才培养，科研成果向课程、教材的转化，指导学生获得创新研究成果等。


四、目前正在承担的主要科研任务（不超过5项）

	项目编号
	项 目 名 称
	经费(万元)
	起止年月
	负责或参加
	项目来源

	
	
	
	
	
	

	
	
	
	
	
	

	
	
	
	
	
	

	
	
	
	
	
	

	
	
	
	
	
	


五、近五年主要创新成果、创新点及其科学意义、经济社会效益、科学普及，国内外同行评价。（相关成果需附证明材料复印件）

	


六、近五年重要论著及被引用情况（列举不超过10篇（部）；人文社会科学被引情况仅限CSSCI）

	论文、专著名称
	年份
	学术期刊或出版社名称

（影响因子）
	卷（期）
	页
	作（著）者名次
	他引次数

	
	
	
	
	
	
	

	
	
	
	
	
	
	

	
	
	
	
	
	
	

	
	
	
	
	
	
	

	
	
	
	
	
	
	

	
	
	
	
	
	
	

	
	
	
	
	
	
	

	
	
	
	
	
	
	

	
	
	
	
	
	
	

	
	
	
	
	
	
	


七、近五年授权发明专利及转让情况（附授权专利证书复印件）
	专利名称
	授权专利号
	年份
	授权国家或地区
	本人名次
	经济效益（万元）元）

	
	
	
	
	
	

	
	
	
	
	
	

	
	
	
	
	
	

	
	
	
	
	
	

	
	
	
	
	
	


八、近五年获奖目录（限填国际学术性奖励、国家级科研或教学奖励以及省部级科研成果一等奖以上或者相当的奖励，并附证书复印件）

	获奖项目名称
	 奖励类别（等级）
	授予单位
	获奖时间
	本人排名

	
	
	
	
	

	
	
	
	
	

	
	
	
	
	

	
	
	
	
	

	
	
	
	
	

	
	
	
	
	


九、获资助后拟开展的研究工作、拟解决的关键科技问题及预期成果

	


十、经费预算

	预 算 支 出 科 目
	金    额

（万元）
	预 算 根 据 

	1. 科研业务费
	
	
	

	
	
	
	

	
	
	
	

	
	
	
	 

	
	
	
	

	
	合计
	
	

	2. 试验材料费(哲学社会科学田野调查费)
	
	
	

	
	
	
	

	
	
	
	

	
	
	
	

	
	
	
	

	
	
	
	

	
	
	
	

	
	合计
	
	

	3. 协作费
	
	
	

	
	
	
	

	
	
	
	

	
	合计
	
	

	4. 国际合作费
	
	
	

	
	
	
	

	
	
	
	

	
	合计
	
	

	总计
	
	


单位名称：  福建师范大学   开户行：工行福州市仓山支行
银行账号：1402024109008860216        （学校财务部门公章）
十一、校学术委员会评审意见

	对申请者业务水平、创新能力及研究工作设想的科学性、经费预算的合理性

等签署具体意见

申请者学术功底扎实、治学严谨、知识结构合理，业务水平、科研能力较强，在科学研究、教学工作中取得许多创新性成果，并且有很大的发展潜质。拟开展的研究工作意义重大，设想科学，有较强的前瞻性，经费预算合理可行。
   同意申报。
校（院）学术委员会主任（签章）
2013年7月 15日




十二、校（院）长审核意见

	对是否同意申报，对申请者匹配资助经费及所需人力、物力条件保障等签署具体意见

同意申报，同意对申请者匹配资助经费，同时对申请者开展研究所需人力、物力条件给予最大限度满足，保证其研究工作顺利完成。
校（院）长（签章）

2013年7月 15日




十三、主管部门意见

	（申请人所在高校为教育部属高等学校的不填写此栏；其他学校由其教育主管部门填写）
（盖章） 

                                                  年    月    日




十四、相关附件材料目录：

（1）代表作首页复印件；

（2）如有论文、专著被评价的情况，应提供学术评价材料的复印件；

（3）必须提供授权发明专利授权书的复印件；

（4）必须提供曾获科研和学术性奖励证书的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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